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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委员会文件 
 

浙大控制党委发〔2020〕20 号 

 

中共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委员会

关于召开 2020 年度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和开

展民主评议党员工作的通知 
 

纪委，教工党建工作指导小组、学生党建工作指导小组，各

党支部：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

织路线，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提

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根据学校关于

召开 2020 年度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工作

的通知精神，结合往年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要

求，现就有关事项补充通知如下。 

一、 会前准备 

1.集中开展学习交流活动。各党支部要组织党员集中学

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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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认真学习党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

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关于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成果的意见》《中共浙江大学委员会关于贯彻落实<

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的指导意见》《中共浙江

大学委员会关于实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长效机

制的若干意见》，结合实际开展研讨交流，为开好组织生活

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打牢思想基础。 

对确有特殊原因不能参加集中学习的党员，党支部要采

取灵活方式，及时向他们提供学习材料，传达党组织相关要

求，党员要根据学院党委文件要求撰写个人学习体会。 

2.撰写党支部工作报告和班子对照检查材料。支部书记

要代表党支部委员会向党员大会述职，报告一年来党支部工

作，通报党支部委员会查摆问题情况，并请党员进行评议。  

3.普遍开展谈心谈话，做好个人发言准备。党支部委员

之间、党支部委员与党员之间普遍进行一次谈心谈话，沟通

思想，指出问题、交换意见。党支部书记要重点同新发展党

员、新转入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年老体弱党员、受到处分

处置党员谈心谈话，征求意见建议，做好党员思想政治工作。 

4.确定和报备会议时间。确定组织生活会召开时间必须

事先同与支部联系结对的党委委员或党建工作指导小组成

员沟通，组织生活会要求联系结对的党委委员或党建工作指

导小组成员列席指导点评。各党支部请在1月6日下午5点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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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报组织生活会时间和地点(教工党支部报给党务秘书，学

生党支部报给辅导员老师)。 

二、会议程序 

1.党支部书记报告报告一年来党支部工作，通报党支部

委员会查摆问题情况。 

2.党支部书记和支委汇报履行职责情况，进行自我批评，

开展相互批评。 

3.党员开展个人自评、党员互评和民主测评，民主测评

填写《党支部民主评议党员测评表》（附件1）。 

4.党员对党支部班子进行评议，填写《党支部班子测评

表》（附件3）。 

5.公布民主测评和对党支部班子评议投票统计结果。 

6.联系结对的党委委员或党建工作指导小组成员进行点

评。 

三、会后工作 

1.支委会根据党员日常表现，结合评议情况，对每位党

员提出评定等次意见。党支部上报《党支部民主评议党员评

定结果表》(附件2)、《2020年度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和民主

评议党员工作统计表》（附件5），可评“优秀”的比例一

般不超过党员总数三分之一，各支部可评“优秀”人数见附

件6。 

2.各党支部上报《党支部班子测评统计表》（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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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党支部上报支部班子查摆和评议提出的问题、整改

措施、整改时限。 

四、其他 

1.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包括材料上

报）要求在 1 月 24 日前全部完成。 

2.预备党员参加民主评议党员，但不评定等次。 

3.2020 年度参加党支部活动次数不到 2/3 的正式党员，

评定等次不能为“优秀”；2020 年度参加党支部活动次数不

到 1/2 的正式党员，评定等次只能为“基本合格”或“不合

格”。有特殊情况的，党员本人或党支部可向学院党委提交

情况说明，学院党委经研究可调整组织评定结果。 

4.教工党支部材料交给党务秘书，学生党支部材料交给

辅导员老师。 

 

中共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委员会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0年 12月 3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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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控制学院      党支部民主评议党员测评表 

 

正式党员姓名 优秀 合格 基本合格 不合格 

     

     

     

     

     

     

     

     

     

     

     

     

     

     

     

     

注：请在相应栏目里划“○”，其中测评为“优秀”的正式党员人数

不超过学院党委下达给各支部的优秀人数限额，否则为无效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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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控制学院      党支部民主评议党员评定结果表 

 

正式党员姓名 
评定等次 

优秀 合格 基本合格 不合格 

     

     

     

     

     

     

     

     

     

     

     

     

     

注：请在相应栏目里划“○”，其中评定等次为“优秀”的党员人数

不超过学院党委下达给各支部的优秀人数限额。 

 

党支部书记签字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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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控制学院        党支部班子测评表 

 

测评内容 优秀 合格 基本合格 不合格 

工作作风     

工作机制     

工作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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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控制学院      党支部班子测评统计表 

参加测评党员数（包括预备党员）： 

测评内容 优秀 合格 基本合格 不合格 

工作作风 （得票数） （得票数） （得票数） （得票数） 

工作机制     

工作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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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2020年度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统计表 

院级党组织名称 控制学院党委 所辖党支部数 25 开展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

工作的党支部数 24 

                                                  
内容 

 

 党支部名称 

党员数 评定等次情况(仅正式党员） 征求意见和查摆问题情况 

党员人数

（含预备） 

 

参加民主评

议的党员人

数（含预备） 
优秀 合格 基本

合格 不合格 党支部查

摆问题数 
党支部书记

查摆问题数 
党支部书记收到

批评意见数 

工控所教工党支部          
智控所研究生第一党支部          
本科生第二党支部          
……          

合计          

备注： 

    1.预备党员参加民主评议党员，但不评定等次。 

    2.对评为“不合格”的党员，按照《关于做好处置不合格党员工作的通知》（中组发〔2014〕21 号）规定的办法程序执行。对不合格党员

处置前，院级党组织要将有关情况报党委组织部预审。 
    3.党支部要将班子查摆的问题、整改措施以及民主评议党员结果上报院级党组织备案。 
    4.党支部于 2021 年 1 月 24 日前将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开展情况报告学院党委。 

填报人：                   联系方式：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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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各党支部民主评议党员“优秀”等次人数 

序号 支部名称 “优秀”等次人数 

1 工控所教工党支部 12 

2 智控所教工党支部 10 

3 智感所教工党支部 4 

4 大平台党支部 2 

5 机关党支部 5 

6 离退休党支部 6 

7 工控所研究生第一支部 7 

8 工控所研究生第二支部 9 

9 工控所研究生第三支部 6 

10 工控所研究生第四支部 11 

11 工控所研究生第五支部 8 

12 工控所研究生第六支部 5 

13 工控所研究生第七支部 1 

14 智控所研究生第一支部 7 

15 智控所研究生第二支部 3 

16 智控所研究生第三支部 8 

17 智控所研究生第四支部 7 

18 智控所研究生第五支部 7 

19 智控所研究生第六支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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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智控所研究生第七支部 8 

21 智感所研究生第一支部 6 

22 智感所研究生第二支部 5 

23 本科生第一支部 3 

24 本科生第二支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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